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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

释义

本法律意见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：

本所 指 北京市炜衡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

《实施方案》 指 《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价报告》 指

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保山智

慧节能供水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》（云信

立审字〔2025〕第 038 号）

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万元（除非另有规定或特别说明）

注：本法律意见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

因造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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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炜衡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

关于

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专项债券

之法律意见书

敬启者：

北京市炜衡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，指派律师以

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，就本项目所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。

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

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关于

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

的要求，就本次申报的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有关事宜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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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债券为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建设而发行的政

府专项债券。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位于保山市隆阳区。

1、建设内容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显示，本项目建设内容包含三个部分，

分别是第五水厂建设、管网工程、智慧水务工程，具体建设

内容如下：

（1）第五水厂建设内容：新建供水规模 4.0 万方/天净

水厂一座，包含絮凝沉淀池、V 型滤池、清水池、污泥浓缩

储泥池及深度处理车间各一座。购置及安装的主要设备包括

水泵、鼓风机、空压机、脱泥机、PLC 控制系统等。

（2）管网工程：包括水厂配水主管、自备水源区及村

镇供水管网 DN25-DN900 约 754.65 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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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智慧水务工程：新建供水调度监控管理平台、水

源监测系统、水厂数字安防系统、自控远传系统、数字运营

管控平台及数字管网建设。

2、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。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建设期为 2023 年 1 月—2026

年 12 月，运营期为 2027 年 1 月至长期。

3、项目总投

根据保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《关于保山智慧节

能供水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保建行复〔2023〕18 号），

项目概算总投资工程总造价为 76309.50 万元。

投资构成详见下表：

因本项目发行专项债券，项目由于融资方式发生变化，

财务费用调整为 2565.08 万元，其中发行费用 37.00 万元，建

设期利息 2528.08 万元，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74435.83 万元。

投资构成详见下表：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（万元）

1 建安工程费用 58138.58

2 工程建设其他费 7169.06

3 基本预备费 5224.61

4 建设期利息 4438.75

5 土地费 1308.50

6 铺底流动资金 30

合计 76309.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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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调整后估算金额（万元）

1 建安工程费用 58138.58

2 工程建设其他费 7169.06

3 基本预备费 5224.61

4 财务费用 265.08

4.1 建设期利息 2528.08

4.2 发行费 37.00

5 土地费 1308.50

6 铺底流动资金 30.00

建设总投资 74435.83

4、资金筹措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项目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预算安排

1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0.13%；项目单位自筹安排 37335.83

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0.16%；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37000.00 万元

（其中 22000.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），占总投资的 49.71%。

具体资金来源及筹措表如下：

资金筹措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目总投资

资本金 融资

财政预算安

排

发行专项债券用于

项目资本金

其他来源（含单位或社会

资本方自有资金等）
专项债券

市场化融

资

74843.75 100.00 22000.00 37743.75 15000.00 0.00

占总投资比） 0.13% 29.39% 50.43% 20.04% 0.00%

（二）项目实施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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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主管部门为保山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、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；项目单位为保山瑞源

环保有限公司。

1、项目主管部门

根据本所律师登录保山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查询，“政

府信息公开”版块介绍，保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职能

为：保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保山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

为正处级。主要职责是：（一）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

理秩序的责任。（二）承担全市城镇住房建设、保障城镇中

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指导及监督管理责任。（三）承担住房制

度改革和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的责任。（四）承担推进建筑

节能、城镇减排的责任。（五）承担建立科学规范的工程建

设标准体系的责任。（六）承担管理全市建筑业和规范建筑

市场秩序责任。（七）承担建筑工程和市政设施质量安全监

管的责任。（八）承担建筑工程和市政设施抗震设防监督管

理的责任。（九）制定城市建设的政策并指导监督实施。（十）

承担规范村镇建设的责任。（十一）拟订城市管理和执法工

作的相关制度并监督执行。（十二）承担保山中心城市规划

区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。（十三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

交办的其他任务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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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本所律师登录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查

询，在“隆阳区住建局政府信息公开”中介绍，根据《中共

隆阳区委办公室 隆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隆

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的通知》（隆办发〔2019〕71 号）精神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局

职能职责如下：保山市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保山市隆

阳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；保山市隆阳区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

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

党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主要职责是：（一）

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职责。（二）承担全区

城镇住房建设、住房制度改革、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

的指导及监督管理的职责。（三）承担推进全区建筑节能、

城镇减排的职责。（四）承担规范全区建设工程标准体系并

监督实施的职责。（五）承担规范全区房地产市场秩序、房

地产市场行为监督管理、物业管理活动监督管理的职责。（六）

承担全区建筑业市场监督管理、规范全区建筑市场各方主体

行为、组织实施全区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督执法的

职责。（七）承担全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。（八）

承担全区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监督管理的职责。（九）承担全

区城建档案管理的职责。（十）承担保山中心城市建成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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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支路以上等级城市道路修缮、城市道路人行道无障碍改

造的职责。（十一）承担指导全区村镇建设的职责。会同有

关部门拟订村镇建设政策并指导实施。（十二）行政审批事

项按照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公布的权责清单办理。（十三）

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……。

2、项目实施单位

根据本所律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，保

山瑞源环保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：

企业名称 保山瑞源环保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500MABWG8KF5B

法定代表人 姜超

成立日期 2022 年 8 月 31 日

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注册地址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九隆街道办事处象山路 2 号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设计；自来水生产与供应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水污染治理；水环

境污染防治服务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；污水处理及其再生

利用；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固体

废物治理；防洪除涝设施管理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工程管理服务（除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股权结构 保山瑞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%

根据本所律所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，保

山瑞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保山市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90%，保山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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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 10%；进一步向上穿透，保山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唯

一股东为保山市财政局（保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）。

因此，经层层穿透项目实施单位保山瑞源环保有限公司

为 100%的国有控股企业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主管单位保山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、隆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均为具有独立法人主体

资格的机关单位，具备作为本项目主管部门的主体资格；本

项目实施单位保山瑞源环保有限公司为具有独立法人主体

资格的有限公司，经层层穿透为 100%的国有控股企业，具

备作为本项目实施单位的主体资格。

（三）项目批复文件

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，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已完

成以下审批手续或出具相关情况说明：

1、社会稳评备案：中共保山市委政法委员会于 2022 年

12 月 14 日出具了《保山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

回执》（保稳评备字〔2022〕63 号），回执显示：评估责任

主体：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小组已

按要求开展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

并已到保山市委政法委进行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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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。保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于 2023 年 3 月 7 日核发了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
（530500202300004）。基本情况为（1）项目名称：保山智

慧节能供水项目；（2）项目代码：2212-530500-04-01-994946；

（3）建设单位名称：保山瑞源环保有限公司；（4）项目建

设依据：《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保山智慧节能供水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保发改投资〔2022〕375 号）；（5）

项目拟选位置：保山市隆阳区汉庄镇彭海社区新农村；（6）

拟用地面积（含各地类明细）：总用地面积 1.7447 公顷，其

中农用地 0.8627 公顷（耕地 0.097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0.882 公

顷；（7）拟建设规模：新建供水厂供水规模 4.0 万方/天，

新建一座絮凝沉淀池、一座 V 型滤池、一座清水池、一座污

泥浓缩储泥池及仓储等附属设施；新建配水管网

DN25-DN900 约 755 公里；供水调度监控管理平台，水源检

测系统，青阳水厂、第五水厂及管网、大柱山水厂数字化建

设。

3、可研批复：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 年 3 月

8 日出具了《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保山智慧节能供

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保发改投资〔2023〕80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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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项目初设批复：保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3 年

3 月 21 日出具《关于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

（保建行复〔2023〕18 号）。

5、环评批复：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阳分局于 2023 年 5

月 12 日出具了《关于〈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〉的批复》（隆环发〔2023〕69 号），经保山市生态环境

局龙阳分局审查，同意按照《报告表》所述的建设地点、性

质、内容、规模、工艺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项

目建设。

6、《保山智慧节能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》（建字第

隆阳区 202400028 号）。

7、《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地字

第 53050220200022 号）。

8、《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土地不动产权证》（云 2024

隆阳区不动产权第 001527 号）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已取得现

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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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本项目的财务评价

据《实施方案》及《财务评价报告》显示，该项目收入

主要来源于水厂供水收入。债券存续期内，预测本项目累计

可实现收入 141109.00 万元，运营成本 18878.52 万元，缴纳

各项税费 23290.43 万元。经测算，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

偿债收益共计 98940.05 万元。

另根据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保山智

慧节能供水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价报告》（云信立审字〔2025〕

号），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认为：经专项审核，

该项目总投资 74435.83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预算安排 100.00 万

元，占总投资的 0.13%；项目单位自筹 37335.83 万元，占总

投资的 50.16%；专项债券 37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49.71%。

债券存续期内应付本息合计 69134.00 万元。项目可偿债收益

98940.05 万元，保山瑞源环保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专户管

理，项目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。该项目预

测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1.43，项目预测收益能达到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

还融资本金及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财

预〔2017〕89 号《通知》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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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财务专项服务及其财务评价报告

根据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本

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
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查询，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

限公司为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公

司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000760408359K；成立日期为

2004 年 4 月 7 日；住所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席子营霖岚广

场地块-A栋 20 层 2012 号，经营范围为“接受国家机关、企

事业单位、中外合资企业的委托办理会计报表审计、验证注

册资本；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、出

具相关报告；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；代理记账；会计

咨询；税务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离任审计；办理企业清产

核资；工商事务代理（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，

按审批的时限及项目开展经营）。”登记状态为存续（在营、

开业、在册）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

公司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且已取得《会

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，具备为该项目出具项目预期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审核报告的资质。

http://www.gsxt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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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信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财务评价报告》

中，认为：经专项审核，该项目总投资 74435.83 万元，其中：

财政预算安排 1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0.13%；项目单位自

筹 37335.83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50.16%；专项债券 37000.00 万

元，占总投资的 49.71%。债券存续期内应付本息合计 69134.00

万元。项目可偿债收益 98940.05 万元，保山瑞源环保有限公

司对该项目进行专户管理，项目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券

本金和利息。该项目预测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1.43，项目

预测收益能达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（二）法律专项服务及法律意见书

本所针对该项目概况及其资金来源、资金收入的合法合

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系经云南省司法厅批

准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云南省司法厅 2019 年 10 月 28

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31530000MD0205601F，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

并加盖公章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北京市炜衡（昆明）律师事

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具备为保

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进行法律分析并出具法

律意见书的资质；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

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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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论意见

本所律师经审慎审查有关文件和信息，综合上述内容，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最终发表

意见如下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：

1、本项目主管单位保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隆阳区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均为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机关单位，

具备作为本项目主管部门的主体资格；本项目实施单位保山

瑞源环保有限公司为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有限公司，经

层层穿透为 100%国有控股企业，具备作为本项目实施单位

的主体资格，目前合法存续。

2、募投项目为保山智慧节能供水项目，该项目已取得

相关批复文件。

3、募投项目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、项目单位自筹。

4、募投项目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募投项目的工程建设

及其相关项目。

5、项目可偿债收益 98940.05 万元，保山瑞源环保有限

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专户管理，项目收益优先用于偿还专项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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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本金和利息。该项目预测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1.43，项

目预测收益能达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6、为该募投项目提供财务和法律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

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

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经由承办

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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